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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问询函之二(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23 号) 

有关财务问题回复的专项说明 

 

中汇会专[2017]3229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我们根据贵所于 2017 年 5 月 3 日下发的《关于对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之二》(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23 号，以下简称重组

问询函之二)的要求，对重组问询函之二有关财务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回复

如下: 

 

一、重组问询函之二 问题 6 根据回复，标的公司预计 2019 年末应收账款

余额将达到约 5,000 万元。请补充披露该余额具体测算过程，说明是否结合历

史应收账款回款情况综合考虑，并进一步补充说明应收账款保证金总额不超过

2,000万元是否合理。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就 2019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测算过程 

标的公司预计 2019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系根据 2019年预计的主营业务收

入及对应应收款项比例计算得出。 

1.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测算过程 

源态环保及其子公司营业收入主要分为物联网管控平台软件开发、水质在线

监测站点及信息化站点搭建、运维服务类、污水处理类-设备类、污水处理类-

工程类以及自动化控制系统及相关硬件设备的生产销售。 

2015年度、2016年营业收入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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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物联网管控平台软件开发  5,204,951.50 

水质在线监测站点及信息化站点  24,176,673.68 

运维服务类  2,633,461.31 

污水处理类-设备类 7,085,938.37 8,892,121.94 

污水处理类-工程类 11,052,317.11 4,523,684.61 

自动化控制系统及相关硬件设备 507,309.56 946,873.05 

其他业务收入  300,582.31 

合计 18,645,565.04 46,678,348.40 

2016年是“十三五”水利规划的伊始，也是“五水共治”工作的关键一年，

依法治水与深化改革责任大、要求高，为了做好水污染治理工作，各省市加快了

“十三五”治水规划的制定步伐，对未来五年的治水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安排，

确保“五水共治”一贯到底。根据相关规划，“十三五”时期废水治理投入将达

1.39万亿元，其中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水的治理投资将分别达 4,355 亿元和 4,590

亿元。仅就水质监测而言，无论是强调“河长”无缝覆盖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

制的意见》，亦或明确水污染防治力度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还是

提出强力治水新常态的《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等均体现了国家顶层设计

对水环境保护的愈发重视。在环保需求日益增加和政府政策的强力引导下，水质

监测和污水治理行业发展空间巨大。 

源态环保现有业务涉及北京、浙江、海南、安徽、宁夏等省区的多个县、市，

在为政府部门搭建智慧治水及智慧环保物联网管控及信息处理云平台方面抢占

了一定的市场先机。源态环保立足浙江地区域市场，做好智慧治水、智慧环保的

示范项目的基础上，将继续在上述区域目标市场布局，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再深

耕发展。在对源态环保目前客户市场和历史经营统计资料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行业竞争情况、市场占有率、合同签订和执行等因素，结合水质监测行

业及市场的发展趋势，并参照可比公司近三年的发展状况，考虑源态环保立足目

标市场深耕的发展目标，2017 年营业收入预测主要考虑在手订单以及意向性正

在谈判的订单，2018 年及以后考虑行业的发展以及源态环保的自身发展规划来

综合确定源态环保预测期内营业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系主要系固定资产租赁收入，评估基准日该项业务已结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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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度不将开展该项业务，故从 2017年度开始不对其他业务收入进行预测。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以后年度的收入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物联网管控平台软件开发 1,210.31 1,512.89 1,845.72 2,141.04 2,419.37 2,612.92 

水质在线监测站点及信息化站点 5,814.09 7,151.33 8,724.62 10,120.56 11,436.24 12,351.14 

运维服务类 1,742.88 2,143.74 2,615.37 3,033.82 3,428.22 3,702.48 

污水处理类-设备类 1,034.42 1,137.86 1,240.27 1,339.49 1,433.26 1,519.25 

污水处理类-工程类 4,471.04 5,499.38 6,709.24 7,782.72 8,794.48 9,498.03 

自动化控制系统及相关硬件设备 175.16 210.19 248.03 285.23 322.31 344.87 

合计 14,447.90 17,655.39 21,383.25 24,702.87 27,833.87 30,028.69 

增长率(%) 211.53 22.20 21.11 15.52 12.67 7.89 

2. 标的公司应收款项余额的测算过程 

(1)源态环保自成立以来应收账款情况 

源态环保自成立以来应收账款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账龄 金额 占当期收入比重 

2016年末 

1年以内 1,190.91 25.51% 

1-2年 5.85 0.13% 

2-3年 85.50 1.83% 

小计 1,282.26 27.47% 

2015年末 

1年以内 746.59 40.04% 

1-2年 90.33 4.84% 

小计 836.92 44.89% 

2014年末 1年以内 159.24 61.50% 

2013年末 1年以内 9.95 13.30% 

[注]2013 年末、2014 年末应收款项余额未经审计。 

2013 年和 2014 年系源态环保成立初期，业务规模和应收账款规模均较小，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小。2015 年末和 2016年末，源态环保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836.92万元和 1,282.26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4.89%和 27.47%。

截至 2017 年 3 月末，2015 年末应收账款回款率约为 89.62%，2016 年末应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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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回款率为 43.22%；其余应收账款余额，源态环保将在 2017 年后续月份根据

合同约定和项目结算情况陆续回收。报告期各期末，源态环保 1年以内账龄的应

收账款占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在 90%左右。总体来看，源态环保应收账款

的回款情况良好。 

(2)源态环保 2019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预测 

2016 年末，源态环保应收款项余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27.65%，综合

考虑源态环保应收账款的回款及账龄情况，假设预测期间，标的公司的应收款项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参考 2016 年末比例。标的公司 2019 年末预计应收账款

余额测算过程如下： 

项目 2019 年末  

预测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21,383.25 

应收账款余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27.65% 

应收账款余额(万元) 5,912.06 

[注]因第一次反馈问题回复时相关数据尚未确定，故初步预测的 2019 年末应收账款余

额约 5,000万元与本次预测数据存在差异。 

(3)根据应收账款补偿条款预测需要缴纳的保证金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约定的应收账款保证金缴纳条款，并非重大资产重组的

必备条款，而是本次交易双方基于标的公司的经营现状、未来若干年的发展预期

等因素，经友好协商作出的，系本次交易中对上市公司利益的额外保障措施，能

够促使交易对方提升标的公司在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内完成业绩的质量，为业绩

承诺到期后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收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也为保障上市公司的利

益预留了较大的安全空间。 

交易双方约定的主要应收账款补偿条款如下： 

“交易对方承诺并保证，就双方共同指定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标的公司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应收账款总额，应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三年内(即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收回。交易对方应在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标的公司 2019年度审计报告之日起 10日内就标的公司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净额一定比例向上市公司缴纳相应保证金：应收账款净额中

1-2年账龄的需缴纳该部分金额的 5%作为保证金；应收账款净额中 2-3年账龄的

需缴纳该部分金额的 10%作为保证金；应收账款净额中 3年及 3年以上账龄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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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该部分金额的 50%作为保证金。交易对方所需缴纳的因上述约定产生的应收

账款保证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根据源态环保应收账款的历史回款及账龄情况，假设 2019 年末，源态环保

的应收账款各账龄占比情况如下： 

账龄 假设 1 假设 2 假设 3 假设 4 假设 5 

1年以内(含一年) 90% 80% 70% 60% 50% 

1年以上 10% 20% 30% 40% 50% 

假设 2019 年末，源态环保账龄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均按 10%计提坏账

准备，上述账龄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净额均按照最高保证金比例(50%)计算应缴

纳保证金，需要缴纳的保证金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假设 1 假设 2 假设 3 假设 4 假设 5 

账龄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净额 532.09 1,064.17 1,596.26 2,128.34 2,660.43 

需要缴纳的保证金(按 50%计算) 266.04 532.09 798.13 1,064.17 1,330.21 

由上述测算数据可知，在源态环保营业收入增长符合预期以及应收账款遵循

历史回款规律的情况下，源态环保需要缴纳的应收账款保证金总额将不会超过

2,000万元，故设置应收账款保证金总额不超过 2,000万元具有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会计师查阅了源态环保的主要销售合同，查看了对主要客户的销售政策、信

用政策，查阅了自源态环保成立以来的应收账款明细情况和期后回款情况，并核

对了本次交易的预案；查阅了交易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补偿条款，根据标的公司

对未来若干年内的经营业绩的预期及历史应收账款账龄结构进行了测算。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约定的应收账款保证金缴纳条款，并非重大资

产重组的必备条款，而是本次交易双方基于标的公司的经营现状、未来若干年的

发展预期等因素，经友好协商作出的，系本次交易中对上市公司利益的额外保障

措施，能够促使交易对方提升标的公司在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内完成业绩的质量，

为业绩承诺到期后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收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也为保障上市公

司的利益预留了较大的安全空间。根据标的公司对未来若干年内的经营业绩的预

期及历史应收账款账龄结构测算，交易双方设定保证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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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二(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23 号)有关财务问

题回复的专项说明之签字盖章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17年5月8日 

 


	一、重组问询函之二 问题6 根据回复，标的公司预计2019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将达到约5,000万元。请补充披露该余额具体测算过程，说明是否结合历史应收账款回款情况综合考虑，并进一步补充说明应收账款保证金总额不超过2,000万元是否合理。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